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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

项目摸排的通知
市直各有关单位，各县（市、 区）发改局：
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将于近期组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申报工作。为抢抓申报窗口期，争取我市项目最大份额获得金融工具支持，现提前开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摸排工作。请对照国家初步拟支持的八大领域和初步准入要求（附件 1.2），认真组织项目申报，并于 5 月 26日（周一）下班 前将项目清单（附件 3）报送至市发改委投资处。
联系人：陈盛宇，13676533089
        雷亦洁，18457959009
附件：1.拟支持的八大领域

 2.初步准入要求
3.2025 年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摸排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21日       
附件 1
初步拟支持的八大领域
一、数字经济

网络基础设施；关键能力支撑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。

二、人工智能

算力基础设施；创新基础设施；应用场景。

三、低空经济

低空起降设施；低空智能网联平台；天地一体基础设施；重要目标低空安全防护能力提升项目。

四、消费领域基础设施

教育；体育；文化旅游；住房；消费基础设施。

五、绿色低碳转型

清洁能源；环境基础设施；节能降碳改造。

六、农业农村

农业；林草业；水利。

七、交通和物流

铁路；收费公路；机场；水运；综合交通枢纽；物流；石油天然气输送和储备。

八、市政和产业园区

市政；城市更新；产业园区。
附件 2
初步准入要求
（一）主要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，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过资本金的50%，重点项目可放宽至80%，但应确保企业自由资金不低于资本金的20%。
（二）重点支持可以产生一定收益， 符合标准的准公益性项目或经营性项目。
（三）新建项目需在年内开工建设。
（四）项目填写要素必须准确，总投资、基金需求、开 工日期等。
（五）取得可研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、环评、用地。
（六）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会被作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

具的“负面清单”。
项目推荐方式。一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直接推荐已审核通过的项目，如超长期特别国债、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，纳入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项目等；二是分批次组织集中申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项目审核把关后向三大行推送，预计6月底前组织好项目，9月底前发行完毕。

拿出一定比例支持民间投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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